指导和监督内审工作事中事后监管细则

为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加强对指导和监督内审工作事中事后监管，推动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根据《安徽省政府权力运行监督管理办法》，结合审计行政执法工作实际，制定本监管细则。

本细则对应《黄山市审计局关于公布行政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通告》其他权力类第5项，项目名称：指导和监督内审工作。

一、监管要求

依据法律、法规和审计署有关规定，指导和监督内审工作，对审计监督对象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和开展内部审计工作的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价，维护内部审计机构和内部审计人员的合法权益，加强指导和监督工作事中、事后监管，促进审计监督对象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加强内部审计监督，规范内部审计行为，提高内部审计质量和水平。

二、事中监管

1.受理阶段：市审计局对内部审计机构或者人员对审计监督对象的违法违规行为不予处理或者不当处理行为的举报、投诉，进行审核，指定有关业务部门进一步核查。

2.指导监督阶段：市审计局根据立法计划安排，开展立法论证、调研，会同有关部门代拟有关内部审计规章制度草案，按规定程序报请审议；内审指导部门根据年度计划，组织开展调研、培训等工作；项目计划执行部门，按照年度计划安排，结合项目审计，对被审计单位内部审计制度建立健全情况、内部审计项目质量，以及内部审计机构或者人员举报、投诉事项进行核查。

三、事后监管

对指导和监督中发现的问题，督促审计监督对象进行整改。

四、责任追究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审计职责，有下列情形的，市审计局及相关审计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应当受理而未受理被审计单位内部审计机构或者人员举报的；

2.隐瞒审计查出的问题的；

3.泄露国家秘密或者泄露被审计对象商业秘密的；

4.其他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指导和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行为。

五、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协调。通过内部审计协会加强内部审计工作指导和监督，督促审计监督对象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按照规定设立内部审计机构，配备审计人员。健全协调机制，落实监管措施，确保事中事后监管工作有序推进。

2.加强内部审计法律法规宣传。运用多种形式宣传内部审计相关法律法规，提高审计监督对象对内部审计工作重要性认识，切实强化单位内部审计工作的领导。

3.强化人员培训。加强对监管执法人员有关法律、法规和专业知识与执法能力培训，对内部审计监管工作适时组织考核。
